
附件1

	
	三明市各县（市、区）乡镇寄宿制学校基本情况表

	        县（市、区）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数
	教师数
	校长（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合计
	             （个)
	   （人)
	   （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本表请于4月15日前发市教育局发展规划科邮箱（smsxab@163.com）。

附件2

   三明市乡镇寄宿制标准化学校评估标准（试行）
	项   目
	分值
	评估标准
	学校自评得分
	县（市、区）

评估得分

	A级指标
	B级指标
	
	
	
	

	A1.校园用地和教学用房
	B1.校园用地
	6
	1、校园选址和布局合理，校园封闭，建有围墙和校门，配有升旗设施，整体美观庄严。(2分)

2、校园用地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小学生均不低于15平方米，初中生均不低于20平方米（不含学生食堂宿舍用地）。(4分) 
	
	

	
	B2.校舍面积
	8
	1、校舍建筑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小学6班、12班、18班、24班、30班分别生均不低于6.7平方米、5.8平方米、5.0平方米、4.7平方米、4.4平方米；初中12班、18班、24班、30班分别生均不低于6.6平方米、5.8平方米、平方米、5.4平方米、5.2平方米（不含学生食堂宿舍面积）。(3分)

2、班班有标准教室，使用面积小学每间不小于52平方米，初中每间不小于56平方米（2008年开始新建的教室使用面积小学每间不小于61平方米，初中不小于67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小学不低于1.15平方米,初中不低于1.12 平方米。课桌椅配备齐全，尺寸规范，表面平整。(2分)

3、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的间数和使用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2分)

4、厕所符合卫生标准,使用方便。小学女生15人设一蹲位,男生30人设一蹲位和1米小便槽；中学女生20人设一蹲位,男生40人设一蹲位和1米小便糟。新建教学楼应每层设厕所。(1分)
	
	

	
	B3.活动场地
	4
	1、体育运动用地小学每生至少2.3平方米，运动场设有200米环形跑道，附设一组6条跑道的60米直跑道，每6个班应有1个篮球场或排球场；初级中学每生至少3.3平方米，运动场设有300米环形跑道，附设一组6条跑道的100米直跑道，每6个班应有1个篮球场或排球场。(3分)

2、绿化科技用地小学每生至少1.5平方米，初中每生至少2平方米。(1分)
	
	

	A2.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B4.实验室
	5
	1、小学科学教室（科学活动室）、仪器室（实验教师办公室）、准备室间数及面积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初中理、化、生实验室（探究室）、仪器室（实验教师办公室）、准备室，化、生药品室间数及面积达到《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2分)

2、实验室及附属用房等设施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3分)
	
	

	
	B5.综合实践活动室、劳技实践室（场地）
	4
	1、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室不少于1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71平方米；初中劳动与技术实践室（场地）不少于1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2分)

2、各室设施设备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2分)
	
	

	
	B6.实验教学仪器
	4
	1、实验教学仪器小学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初中达到《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2分)

2、分组实验能保证按4人一组进行实验操作，配有与学校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实验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2分)
	
	

	
	B7.信息

技术

装备
	4
	1、小学配有远程教育卫星教学收视点设备或计算机网络教育及教学资源,初中按远程教育要求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和多媒体教室，可通过卫星或互联网接收远程教育资源，各学科有教学资源库和教师课件用于教学。(2分)

2、小学建有计算机网络教室1间，面积不小于45㎡，计算机完好率达95%以上，信息技术教育最少应满足“二人一机” 教学，配有计算机工作室（兼电教器材室）1间；初中建有计算机网络教室1-2间和多媒体教室2间以上，面积均不小于90㎡，计算机完好率达95%以上，满足信息技术教育“一人一机” 教学，配有校园广播系统、校园闭路电视系统设备，各有16㎡以上的专用室，电教器材室1间。(2分)。
	
	

	
	B8.图书馆（室）
	5
	1、藏书室、学生阅览室、教师阅览室面积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2分)

2、藏书量、报刊种类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2分)

3、配备专职管理员。(1分)
	
	

	
	B9.体音美教室
	6
	1、音美教室，体音美器材室间数及面积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3分)

2、体音美教室和器材室设施设备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和《福建省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基本要求。(3分)
	
	

	
	B10.设施设备管理和使用
	4
	学校建立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使用制度，并抓好落实；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使用率和完好率良好，能按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用足用好，实现课程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4分）
	
	

	A3.食堂和宿舍
	B11.学生

食堂
	4
	1、学生食堂建筑面积，小学生均1.72平方米，初中生均1.5平方米。(2分)

2、食堂设施符合食品卫生管理标准，并按卫生管理要求进行日常管理，定期消毒，通风、采光良好、卫生、整洁。(2分)
	
	

	
	B12.学生

宿舍和

卫生室
	6
	1、学生宿舍建筑面积小学生均4平方米，初中生均4.5平方米，每人一张床。(2分)

2、宿舍坚固安全，配套设施齐全，通风、采光和卫生状况良好，学生宿舍应设有厕所、盥洗设施。宿舍设室外厕所的，厕所距离宿舍不超过30米，并应设有路灯。按要求配备生管教师，管理规范。(2分)

3、按要求设立卫生室并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管理规范。(2分)
	
	

	A4.教师

队伍
	B13.学校

领导
	6
	1、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层以上班子健全，年龄、学科结构合理，学历达标，中级职称以上≥80％。 (3分)

2、学校领导教育思想端正,有较高的教育教学理论素养和管理水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结协作，作风民主，廉洁奉公。(3分)
	
	

	
	B14.师资

配备
	8
	1、师资队伍学科配套,结构合理,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98％，小学50%以上的专任教师一专多能，能适应两门以上学科教学，初中80％的教师能胜任循环教学，能够承担综合实践活动教学。(4分)

2、50岁以下的教师均取得信息技术或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合格证书。按有关规定完成教师继续教育工作。(2分)

3、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机制健全，奖惩合理，业务档案完整。教师应具备相应教师资格。(2分)
	
	

	A5.教育

管理和质量
	B15.学校

管理
	8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校风、教风、学风良好。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育人环境良好，校容校貌整洁优美，校纪严明，组织活泼。(4分)

2、学校管理制度化、科学化。重视德育工作，加强德育队伍建设，加大德育实践力度，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道德品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设立心理辅导室，配齐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定期开展教育培训。(4分)
	
	

	
	B16.教学

常规
	6
	1、学校认真实施省颁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认真执行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开齐开足各门课程。(2分)

2、严格按规定选用教学用书，对备课、上课、作业布置批改、辅导、实验、电教、指导综合实践活动等教学环节有明确的常规要求，定期检查、总结、分析。(2分)

3、教务档案管理科学、规范，教师能严格执行有关常规，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学生课业负担合理，教学秩序良好。(2分)
	
	

	
	B17.普及

程度
	6
	片区内小学适龄儿童均能按法定时间全部入学，学校均衡分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99.9%以上，年辍学率控制在0.5%以内，毕业率达100%；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97%以上，年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三年按时毕业率达92%以上，毕业考试及格率90%以上。(6分)
	
	

	
	B18.合格率
	6
	1、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基本要求，学生期末考试学科及格率达80%，全科及格率达70%。(3分)

2、初中史、地、生、劳技结业考试及格率达90%以上，理、化、生实验考查合格率97%以上。综合素质评价正常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85以上。(3分)
	
	


说明：本标准采用百分制，分项目设定评估分值，总得分达85分以上（含85分），认定为“乡镇寄宿制标准化学校”。

附件3

乡镇寄宿制标准化学校

申   报   表 
  
申报学校（盖章）                          
学校校长（负责人）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学  校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邮  政  编  码                            
申  报  日  期                            
  
  
一、学校自评报告
	（要求：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字数不超过5000字）

1、 学校概况

2、 学校创建工作与实施成效

3、 存在主要问题

4、 具体整改措施

                           校长（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乡镇寄宿制标准化学校”评估得分表

	A级指标
	B 级指标
	分值
	学校自

评得分
	县（市、区）

评估得分

	A1.校园用地和教学用房
	B1.校园用地
	6
	
	

	
	B2.校舍面积
	8
	
	

	
	B3.活动场地
	4
	
	

	A2.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B4.实验室
	5
	
	

	
	B5.综合实践活动室

劳技实践室（场地）
	4
	
	

	
	B6.实验教学仪器
	4
	
	

	
	B7.信息技术装备
	4
	
	

	
	B8.图书馆（室）
	5
	
	

	
	B9.体音美教室
	6
	
	

	
	B10.设施设备管理和使用
	4
	
	

	A3.食堂和宿舍
	B11.学生食堂
	4
	
	

	
	B12.学生宿舍和卫生室
	6
	
	

	A4.教师队伍
	B13.学校领导
	6
	
	

	
	B14.师资配备
	8
	
	

	A5.教育管理和质量
	B15.学校管理
	8
	
	

	
	B16.教学常规
	6
	
	

	
	B17.普及程度
	6
	
	

	
	B18.合格率
	6
	
	

	总分
	100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两份，县（市、区）教育局、乡镇寄宿制学校各留一份存档。

  三明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3月22日印发  
— 2 —


